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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　告

關於寄發股息單的進一步消息

茲提述綠葉製藥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20年3月26日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、日期為

2020年 5月 22日的通函（「通函」）及日期為 2020年 6月 23日的投票表決結果公告。如該公告及

通函所述，本公司董事會建議派付截至 2019年12月 31日止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幣 0.054
元（相當於 0.060港元）。有關決議案已於本公司於 2020年 6月 23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獲

批准。

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20年 7月 19日公佈的最新防疫措施，香港的郵政局自 2020年 7
月 20日至 2020年 7月 26日將會暫停服務，期間將一週提供兩次郵件投遞服務。本公司的香

港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已獲香港郵政告知，透過郵遞向股東寄發股

息單或會出現相應延遲。惟申請透過自動轉賬服務收取末期股息的股東將不受影響及向該

等股東派付末期股息將相應地於 2020年 7月 24日作出。預計於中央結算及交收系統（中央結

算系統）持有股份的未登記股東將不受影響。

本公司將安排於香港郵政恢復相關服務後盡快寄發末期股息支票。預計透過郵寄收取末期

股息支票的股東將於 2020年 7月31日或前後（而非如該公告所披露於 2020年 7月 24日或前後）
獲支付末期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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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以上所披露者外，該公告及通函中所述關於派付末期股息的所有其他資料將保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

綠葉製藥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
劉殿波

香港，2020年7月22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劉殿波先生、楊榮兵先生、袁會先先生及祝媛媛女士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

為宋瑞霖先生；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化橋先生、盧毓琳教授、梁民傑先生及蔡思聰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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